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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关于开展2013年房地产行业企业诚信
年度考评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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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利）局,各房地产行业企业：

根据我局《印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房地产行业诚信管理办法的通知》（佛建管〔2012〕320号，下简称“佛建管〔2012〕320号文”）的要求，现将2013年佛山市房地产行业企业诚信年度考评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 考评对象

2014年1月1日（不含）前已办理《佛山市房地产企业诚信手册》的本市及外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房地产经纪机构。
2、 考评周期

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3、 考评实施
（1） [image: image2.wmf] 

各辖区内各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房地产经纪机构以及办事机构设在各辖区内的外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房地产经纪机构的年度综合考评由各区局负责操作实施。佛山新城相关企业的诚信年度考评由顺德区局实施。
（二）请各区局按照佛建管〔2012〕320号文的要求，计算考评周期内各企业得分，并以此对企业2013年的诚信经营情况进行定级。对考评年度内发生责任事故的企业、发生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影响并负有责任的企业、有效投诉累计3起以上并负有责任的企业、没有经营业绩的企业，不能评定为A级。
4、 考评工作说明
（一）按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受理办理的通告》（佛建管函〔2012〕1169号）要求，房地产行业企业年度综合考评试行网上审批，企业登陆“佛山市房地产行业诚信和资质管理平台”（http://119.145.135.38/fscx/
web/index_house.do，以下简称“诚信平台”），按照办事指南和本通知要求上传相关电子化资料。

    （二）审批结果直接在诚信系统内确认，企业查询电子证书结果即可，企业信息以电子档案为准。是否需要打印《诚信手册》由各区主管部门自行确定。
（三）实施网上申报的事项，原则上不需要重复提交书面纸质资料。
五、考评操作程序

（一）企业更新最新信息，并提出年度综合考评申请
2014年2月21日（星期五）前，企业登录诚信平台更新企业的基本信息、人员信息、项目信息等最新信息，上传相关电子化资料，提出变更申请；企业无需更新信息的或者提交了变更申请后，在诚信平台里输入相关年度考评信息，并上传电子化材料（材料清单见附表1），提出年度综合考评申请。

（二）区局完成审核和考核
2014年2月24日（星期一）至3月7日（星期五），区局利用诚信平台对企业提出的变更申请、年度综合考评申请材料进行受理、审核，具体要求如下：

1.受理。各区主管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决定是否受理企业提出的变更申请。如资料不全不予受理的，企业应根据不予受理的原因，补充完善相关资料后再次提交变更申请。各区主管部门受理企业变更信息时，重点跟进各企业的项目和业绩情况，如发现企业未登记业绩、未录入项目、未关联项目的，一律要求企业重新填报。

2.审核。各区主管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企业的变更审批，企业上网查询电子证书即可。

企业所在区的管理事权已经下放到镇街的，企业的诚信综合考评需先经镇街管理部门加具意见后再按上述规定逐级审批。

物业服务企业申请年度考评时还需提交项目所在地居委会加具意见的《佛山市物业服务企业项目管理征询意见表》（附件2，可在诚信平台下载）。各区局做好与居民委员会的沟通协作工作。

六、考评结果公示

各区局于2014年3月14日（星期五）前，书面汇报诚信年度考评工作开展情况，房地产行业企业诚信年度考评结果由市局统一向社会公布。

七、几点说明
（一）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参加或配合区局完成年度综合考评的企业，将按照佛建管〔2012〕320号文的规定进行不良行为扣分，过期不得补办。企业不按照规定要求更新信息，提交考评材料的，视为不配合区局完成年度综合考评，予以诚信扣分。
（二）为充分体现居民委员会在物业管理中的监督作用，对《佛山市物业服务企业项目管理征询意见表》（下简称《意见表》）记载的情况如何计入物业服务企业年度综合考评总分做如下规定：
1．《意见表》中共有环境卫生、精神文明建设、配合“创文”工作、配合居委会工作等4个单项，每个单项按“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依次计3、2、1、0分。

2.《意见表》的综合考评意见按4个单项累计得分12分、8～11分、4～7分、0～3分，记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

3．《意见表》的综合考评意见为“优秀”的，视为佛建管〔2012〕320号文规定的“获得县(区)级行政机关表彰、奖励的，每项加10分”，在年度综合考评总成绩里加10分；
4. 《意见表》的综合考评意见为“良好”的，视为佛建管〔2012〕320号文规定的“获得县级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单位表彰、奖励的，每项加5分”，在年度综合考评总成绩里加5分；
5.《意见表》的综合考评意见为“合格”的，不加分也不减分；

6.《意见表》的综合考评意见为“不合格”的，视为佛建管〔2012〕320号文规定的“不配合或者拒绝协助房产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相关工作的”，在年度综合考评总成绩里扣5～10分；
7.在考评年度内，没有承接物业服务项目的企业，《意见表》的综合考评意见应定为“合格”，不加分也不减分。承接多个物业服务项目的，按各项目平均得分作为居委会综合考评意见。
特此通知

附件：1.佛山市房地产行业年度综合考评提交材料清单

2.佛山市物业服务企业住宅小区项目管理年度考评征询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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